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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连云港的小柱要上大二了，病重的父
亲对他说，家里仅靠母亲打工维持，小柱每月生
活费要1000元，家里已坚持了一年，值钱的东
西都卖了，“要不勤工俭学自己赚钱交学费”。
然而小柱却将父母告上法庭，索要今后3年的学
费和生活费。经法院调解，案件以孩子撤诉告
终，但是留下的思考似乎远没有结束。（8月27日

《现代快报》）

两天内四高管落马，这对中石油来说无疑是
“大地震”，甚至是“特大地震”，但中石油竟然称，
该事项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如果这不是中石油
自说自话、掩人耳目，那么，这又说明了什么问题
呢？不禁让人想起 19 世纪俄国文学中所描绘的
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多余人”，或者是
中国文学巨匠鲁迅笔下的封建社会科举制度下的
牺牲品——“孔乙己”。中石油四高管，简直就是

“多余人”。
有四高管，中石油正常经营；没有四高管，中石

油同样正常经营。这四高管对公司而言，到底有什
么作用？四高管平时都干一些什么工作？报道说，
四高管中的三位高管执掌的业务“举足轻重”，那么
四高管落马怎么会对公司经营没有影响呢？这个影
响甚至应该是“致命”的才符合常理。

如果真要没有影响，更会让人浮想联翩。比如，
公司人浮于事，有人干事与没人干事一个样，干好干
坏一个样，不是吗？如果四高管干事了、干好了事，
他们落马肯定对公司经营影响极大；又如，公司养了
不少闲人，这些闲人中当然包括四高管；再如，公司
高管就是发号施令的，从不干实事的，实事都是员工
们干，所以即使高管落马也有员工干事，公司的经营
才不会受到影响。

中石油两天内四高管落马，但公众并不关心四
高管落马的原因，因为官员落马，不外乎就是贪权、
贪财、贪色这三个原因；也不太关心四高管落马后会
受到什么处罚，因为法律是公正的，连薄熙来这样的
高官犯法也公开审理、微博直播，中石油四高管又算
得了什么，简直是小菜一碟。

既然如此，公众最关心的是什么呢？是收入
分配制度改革。试想，这些高管拿着几十倍于职
工的工资和“外水”，他们的落马又不影响公司的
正常经营，岂不是白拿这么多工资了？把包括中
石油在内的高管的薪酬控制一下、适当降降，把一
线职工的工资大幅提高，这样才能实现公平正义，
才能完成“收入倍增”目标。中石油四高管落马，
能否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这才是公众的最大
关注点。

毛开云

两日内，中石油四高管先后落马。其中，三
位高管分别执掌大庆油田、长庆油田和昆仑能
源。对于中石油而言，这三部分业务都具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中石油称，该事项不影响公司正常
经营。（8月28日《新京报》）

浇灭网络谣言的“火”
上周，“秦火火”、“立二拆四”、

傅学胜等一批网络推手的锒铛入
狱，让网络谣言这样一种社会现象
露出了真面目，一时间成了人人喊
打的过街老鼠。

谣言是社会的毒瘤，这是共
识。谣言之祸，大可亡国，近可伤
人，给社会和当事人造成的创伤很
多时候是时间无法弥合的。

“人言可畏”，这是饱受流言之
苦的女演员阮玲玉的绝笔之言，但
如果阮玲玉活在今天，她面对的谣
言可能还要生猛几十倍。看看“秦
火火”们在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网
络谣言，哪个不是惊世骇俗，劲爆夺
目。被“牛郎门”深深中伤的张女士
在得知谣言制造者被捕后说：“200
多个日夜的煎熬，我一直等着这一
天。”但有多少个被网络中伤过的人
能真正等到“这一天”！有多少网络
黑手躲在众声喧哗的网络背后伺机
寻找下一个目标，有多少谣言就在
不经意地一点鼠标间如利刃一般刺
向无辜的当事人。

十几年来，我国互联网事业发
展迅速。在一个快速转型发展的社

会，基本与世界同时起步的互联网
被寄予太多期待。互联网也以其永
不枯竭的更新、打破边界的互动、源
源不断的创意成为人们生活工作的
必需品。但每一枚硬币都有它的反
面，任何一项新技术新发明对社会
的作用都取决于使用者的素养和态
度。有人用互联网创造财富、价值
和进步，就有人利用互联网大肆抹
黑、造谣和制造混乱。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秦火火”
们，这些人不可谓不聪明，不可谓不
精明，不可谓比平常人更懂得世道
人心。他们用“反腐”来吸引眼球，
用“公平”来争取拥趸，用“自由”来
标榜价值，说的是道貌岸然的话，做
的却是行若狗彘的事。现在互联网
上披着两张皮的所谓“名人”不在少
数，一不小心就会上了他们的船。

无论在任何一个年代，谣言盛
行往往有三个条件：一是社会信任
感下降，二是信息公开不够及时透
明，三是受众素质参差不齐。网络
谣言能钻透社会信任的屏障，在网
络上掀起一波又一波的舆论狂潮，
无疑也是抓住了当下互联网生态中

的这三个特点。在网民们一脸无辜
地刷微博、上微信的时候，其实并不
知道自己获取到的信息已经被网络
推手、网络水军和某些无良的标题
党编辑精心炮制过了。在网络谣言
和网络暴力的关系谱中，谁也逃不
了干系。

多闻阙疑，多见阙殆。互联网
时代的生存秘籍无非就两个词：冷
静和学习。看到惊世骇俗的标题，
不妨点进去看看，也许原文没有那
么惊悚；看到不认同的观点，不要急
着关闭窗口，耐心读一下，也许会发
现自己的固执己见是多么狭隘；看
到火烧火燎的转载，不要继续火上
浇油，及时查点资料，也许会发现这
只是几年前的一个帖子。

知识是谣言最大的对手，这里
的知识不仅是从微博上读来的段
子，也不仅是从“科普帖”里得来的
常识，而是真正从学习中得来的智
慧和知识储备。多读书，读好书，保
持学习的斗志和姿态，只有这样才
能从根本上浇灭互联网上那些“秦
火火”“傅火火”们，让互联网真正风
清气正，皓月当空。 于江邶

因贫困大学生告父母
不知感恩与社会之痛

含辛茹苦将孩子供到大学，结果因家庭困难无
力支付孩子的学费，父母竟然被孩子告上法庭，这真
有点让人寒心。

我们既为不懂事孩子的鲁莽举动而生气，也为
贫困家庭无力帮助子女读书而难过。在读大学这件
喜事上，贫困成为转喜为悲的元凶，真实地、普遍地
存在于一些落后地区。

十年寒窗苦，孩子终于熬出了头，但却被“学费
大山”死死压住，这的确让人长叹。面对困难，多数
家庭勒紧腰带，咬紧牙关，想方设法筹措学费、生活
费，甚至不惜背负债务。这是父母的责任和牺牲精
神，我们当然肃然起敬。但是，如果父母由于身体原
因和缺乏创富能力，无力承担年满18岁孩子的进一
步学业负担，这在法律上是允许的，也是无可指责
的。尽管这仍然代表着伦理和现实悲剧。

在常人看来，贫困是父母带来的，如果子女因为
贫困失去成长的阶梯，父母难辞其咎。这也是很多
为人父为人母者宁愿卖肾也要供子女读书的人伦动
力。但是，我们不能让孱弱的父母们背负这样的“良
心债”。子女长大后，应该具备独立奋斗的精神，为
贫困的双亲分忧。起码，在父母负疚的“断供”面前，
持有一颗体谅的心。把贫病交加的父母告上公堂，
是一种忘恩负义的“亲亲相索”，应引以为耻。

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
的义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
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那么，成
年的或能独立生活的子女，父母就不再有抚养的义务。

大学生因贫困状告父母，恰恰折射出了感恩教
育的缺失。中国自古就有“百善孝为先”的古训，常
存仁孝心，则天下凡不可为者，皆不忍为，所以孝居
百行之先。我们一直在呼吁感恩教育，然而，从小学
到大学，在分数第一的指挥棒下，包括父母在内的教
育参与者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感恩教育的重要
性。人无德而不立，我们无法奢望一个连感恩都不
知何物的人，日后能为社会做出多大贡献，而作为教
育重要领地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都应当对孩子
感恩教育的缺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然，因贫困而辍学，也是社会之痛。
目前虽然有国家助学贷款、企业助学基金、社会助

学公益捐款。但这些只能解决一部分学子的困难。还
需要政府下更大的决心，更坚决地扩大助学范围。

因贫困告父母是儿女之耻和社会之痛，但愿这
样的人间悲剧不再上演。 宋华

监管无力，
消法仍会对不法商家无奈

这个修正草案比老消法在“狠劲”上有所提
升：赋予消费者“后悔权”，是赋予消费者主动权；
消费者被欺诈的赔偿由过去的双倍提高到 3
倍。二审稿除强调虚假广告代言人要担责外，还
增加一款规定：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个人在虚
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商品或服务的，同样负连
带责任……

新消法草案对“后悔权”做了一些限制，规
定一些易损品等不予退货，以防消费刁民滥用

“后悔权”，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还有相当一部
分消费者的文明程度还担当不起过度宽松的

“后悔权”。但对被欺诈者的赔偿才提高一倍，
实在还是太过“温柔”。特别是造成消费者或其
他受害人死亡或健康严重损害的，受害人只能
要求所受损失 3 倍以下的民事赔偿，更只是一种

“按摩式惩罚”。欺诈行为危及消费者的健康与
生命，罚欺诈者 300 倍，甚至罚到他们倾家荡产
都不为过，区区 3 倍还要加个“以下”，简直就像
对该判重刑的罪犯却只给个记过处分，这如何
能起到威慑作用？

对无良商家的惩罚，北京某学院消法研究中心
教授刘远景认为，赔偿应采取“上不封顶，下要保
底”的原则，如果是十倍的惩罚赔偿，不法商家欺诈
的情况可能会大大减少。

刘远景“上不封顶，下要保底”的原则是个好
原则，但他认为十倍的惩罚赔偿就可能大大减少
不法商家的欺诈行为，这种估计显然过于乐观。
中国不法厂家和商家已经接受多年“温柔惩罚”的
激励，其冒险的“勇气”怎么评估都不嫌高，这已经
是被现实不断证明的事实，我们不应该如此天真
幼稚。

更为糟糕的是，我们的立法、司法、执法一直都
在害相思病，总是很难走到一起。对构成骚扰的广
告电话和信息，我们已经有了信息法，可是广告依
然骚扰依旧，迄今未见骚扰者被告上法庭绳之以
法。在众多的法律中，一直都存在起诉难、判决难
和执行难等问题，当消法修正草案通过并生效时，
执法的步伐本来就已滞后，再加上如此“温柔”的
惩罚力度，我们对这种消法的作用如何能有更高的
期许？

在林立的电商页面里，伪劣商品、虚假广告、不
实宣传比比皆是，拿出百分之一的较真儿，就能找
到一大把。成行成市的欺诈几乎已令人见怪不怪，
3倍的赔偿，与可能获得的暴利相比，那只是搔痒般
的“惩罚”。

“你的温柔我不懂，让我觉得好沉重。”消法的
“温柔”，让人想到高进的歌…… 何龙

据报道，8月26日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四次会议进行第二次审议的消法修正案草
案在一审稿的基础上作了修改，其中完善“后悔
权”制度、加大惩罚性赔偿力度、强化虚假广告
责任等5大修改颇受关注。

公共服务
不该有“特权阶层”

既然要给高层次人才发特别优惠卡“德才卡”，
那么，“公共服务”的名字最好能改一改。在定义上
下一番工夫，告诉老百姓，你们享受的是“基本公共
服务”，“一般公共服务”，那些高层次人才享受的是

“高层次的公共服务”。而人才层次有高层次，估计
还有更高层次的，将来是不是还应该划分出“顶级
层次的公共服务”，才足以显示出当地政府求贤若
渴的诚意？只是，如果这样，同样是“公共服务”，一
些公共服务比另一些公共服务要“牛气”一些。由
此我想到《动物庄园》中的名言，“所有动物都是平
等的，但一些动物比另一些更加平等。”

我听到相关部门和专家在论证，发一些“德才
卡”并不会影响其他人的待遇。是的，出台政策的
部门，肯定不会认为自己将造成不公平的，这个可
以理解。而某些专家似乎与这些部门同一鼻孔出
气，就有点不可理解了。政府每年在预算中，给公
共服务多少钱，动用多少人力物力，能提供的公共
服务就那么一个有限的定量，高层次人才看病、签
证走了“绿色通道”，真的不会挤占那些凌晨即起赶
早排队的市民眼巴巴盼望的资源？高层次人才看
病，大医院集中最好的医生帮他看病，名医忙坏了，
可普通市民还是排不到号，这难道不是一种挤占
吗？眼下，一些地方的卫生官员正在体验看病难，
走走群众路线，很快可以更直观证实这一点。

如果高层次人才不用缴费却可以享受医保，那
高层次人才占用的又是什么资源，还不是老百姓辛
辛苦苦积累起来的保命钱？

还有一个问题，谁来定高层次人才的标准？符
合什么条件就可以是“高层次”？一个地方的产业，
难道只需要高层次人才吗？中低端就不要吗？这
样的产业发展能健康吗？一个时期的高层次人才，
到另一时期，可能就不那么高层次了。高校每年招
生，招进的尖子生，毕业时还可能没人要呢。风水
轮流转，谁说得准呢？更何况，在划定或引进高层
次人才中，还可能存在一些“权力寻租”……

一个优秀人才，通过市场竞争，已经证实了他自
身的价值，还需要政府如此特别关照吗？如果有人
觉得对不起高层次人才，那也可以在收入上与高层
次人才进行协商，用人单位可以在年金上、商业性医
疗保险上，体现高层次人才的价值。方法多得很！

公共服务关乎公平公正，如果地方政府非要在
这里搞倾斜，你在讨好了高层次人才的同时，却伤
了百姓的心，毁了公平的原则，这原来可是大家的
蛋糕啊。 韩江子

报载，上周，顺德区人社局给该区首批
466名高层次人才发放“德才卡”。持有该卡
者在入户、配偶就业、医疗保障、出入境等方面
可享受优先优惠的优质公共服务。此举引起
市民热议，参与议论的网友多数认为此举违背
公平原则，挤占了公共资源。顺德区人社局近
日回应称，这些奖励政策不会造成不公平。

据报道，8月24日，山西汾西县发
生伤害儿童恶性事件：6岁男童斌斌被
人骗到野外，遭下药致昏迷并挖去双
眼。经急救，斌斌已无生命危险，但已
确定双目永久失明。山西公安机关已
成立专案组，悬赏10万元征集线索。

山西汾西“8·24”伤害儿童案
发生后，引起广泛关注。据其家
属称，孩子至今不知自己的伤情，
问“天为什么一直是黑的？怎么
就亮不起来呢？”

这起伤害儿童恶性事件，灼
伤了无数人的心。除了强烈谴
责，尽早破案，将凶手绳之以法，成
了人们的共同愿望。案件侦破确实
重要，它也是还原真相、彰显正义的
必要前提。但窃以为，在积极破案
的同时，不能被忽略的还有对受害
男童的心理救济。

从报道中我们得知，男童至今
不知自身伤情，其家属也不敢告诉
其真相。他的“天为什么是黑的”之
问，催人泪下：忍心伤害这么天真懵

懂的孩子，无疑丧尽天良。这起伤
童案如此残酷，不堪想象，当孩子直
面这些后，内心会遭受怎样的冲击，
又会承受多少痛苦？

可以想象，该案很可能给孩子
留下心理阴影。而为了减少孩子的
痛苦，社会理应有危机干预与心理
救助机制，对孩子进行心理关怀，以
宽慰其受伤的心灵。

就现在看来，受害男童还不谙
世事，随着他社会认知的扩充，因伤

害而蒙受的内心创伤难免如影随
形。在此情境下，有必要对孩子进
行专门、系统性的心理治疗与辅导，
引导孩子走出阴霾。

此外，基于受害男童家庭困窘，
社会理应伸出援手，让其家庭免于
医药费之困；而职能部门也可多些
关怀，让孩子感受到爱的“光线”。
据了解，嫣然基金已表态，愿为受害
男童提供唇腭裂救治，这种爱心援
助，多多益善。

男童被挖眼案，已激起公众的
怜悯，这种怜悯，无妨转换成“社会
救济”的驱动力。也只有及早破案，
严惩凶手，并对受害男童多些人文
关怀，才能减少其不幸，体现出社会
的温情。 郑山海

拆迁不能遇强则弱遇弱则强

海淀城管的温柔作风是值得赞
赏的，只是不知道是否对所有老百姓
都一视同仁。这些年，他们对张必清

的宽容和隐忍倒是有目共睹。6 年
违建800平方米，在都市高空再建了
一个花果山，没有管理部门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甚至主动配合，是万万不可
能实现的。如今，即便避免不了拆迁
的命运，但“保守治疗”还是不可少的，
说不定也能苟延残喘个十年八年，甚
至风头一过借尸还魂也不一定。

记得这些年其他地方也不乏“保
护性拆除”、“维修性拆除”，并且多为
文物或者名人故居，可是所谓的“保
护性”和“维修性”，往往只是堵住公
众口舌的说辞，其命运无一例外是一
夜碾平。

显然，城管以拆迁安全为由放任
自流是难以自圆其说的。6年来，这
一巨大的违建都是安放在楼顶上的
定时炸弹，按照常理，拆了一半的定
时炸弹无疑比完整的炸弹更加危

险。6年前，城管没有以安全为由阻
拦其强建，今日却以安全为由不愿强
制其拆除，难道“安全”也是橡皮泥，
违建者的安全大于居民的安全？

各种相关的规定和条例，都无
一不强调拆迁中的地位平等和程序
正义，政府不能强拆，纠纷需由法院
认定。可是事实上，相关部门往往滥
用解释权，结果是，拆迁法规既限制
不了强者的权力，也保护不了弱者的
权利。

拆迁像弹簧，你弱它就强。城管
不是天生的硬骨头，特别是听到“我
既然敢住这，我就不怕谁告”的时候，
当城管碰到了真正的钉子户，自己反
而成了弱者，一副唯唯诺诺投鼠忌器
的表情让人感慨。可见，只有依法拆
迁，才能既保护弱者，也保护强者。

付瑞生

我们经常听到强拆中的
诸多惨案，从张剑到唐福珍，
从四川到抚州，正如某地官
员所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新
中国”，可是，拆迁其实并不
都伴随着飞沙走石、血腥暴
力。譬如对于近日沸沸扬扬
的北京楼顶别墅，15日强拆
大限已到，才拆了1/4，并且
城管表示不会强制拆除，工
期的长短要根据违建的内部
结构和框架来看，暂时不好
估计何时能拆完。

上海法官集体
招嫖事件，揭开了
定点饭店乱象的冰
山一角。日前媒体
梳理全国 4740家
定点饭店后发现，
尽管财政部要求定
点饭店“档次适中，
价格合理”，但四星
级和五星级酒店的
数量仍接近一半，
而且各种奢华服务
项目屡见不鲜。

财政部 2006
年首推定点饭店制
度时，曾被视为遏
制公务浪费的重要
举措——按照最初
的设想，推行定点
饭店制度，既能利
用政府采购优势降
低行政成本，又能
与公务消费报销标
准配套，便于加强
对公务消费的管理
和监督。可是，当
前存在的一些乱
象，已让一些定点
饭店沦为滋生定点
腐败的温床。

(《中国青年
报》) 春 鸣 绘

评点：一些定点饭店非但没能节约公务开支，反倒刺激了堪称奢侈的公务消费。有
些定点饭店直接充当了公务消费腐败的“帮凶”。定点饭店的制度初衷很好，但必须警惕
的是，一些定点饭店已经变质，成了藏污纳垢之地和滋生定点腐败的温床。现行的定点
饭店制度基本属于“只定不管”，有鉴于此，防止定点饭店制度滋生定点腐败，需要在监管
上尽快弥补漏洞。 羊 城 文


